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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江兴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信息披露报告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内江兴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

年度会计报表已经由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成都分所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审计，并出具了

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根据《内江兴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以下简称本行《章程》）有关规定，本行董事会

形成了《内江兴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信息披

露报告》，予以披露。本行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

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报告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连带责任。

第二节 基本情况简介

1.本行法定中文名称：内江兴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文简称：内江兴隆村镇银行

英 文 名 称 ： NEIJIANG XINGLONG RURAL

Bank Co., LTD

2.法定代表人：黄建川

注册资本：25,004.7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四川省内江市市中区滨江东路 158 号

经营范围：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

办理国内结算；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代理发行、代理兑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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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销政府债券及企业债券；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从事

同业拆借；从事银行卡业务；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等业

务；提供保管箱服务；票务代理；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

准的其他业务。（以上经营范围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联系电话：0832-2229775

网 址：http://www.njxlrb.com/

邮政编码：641000

3.其他有关资料

金融许可机构编码：S0024H351100001

成立日期：2010 年 12 月 24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1000567603726P

客户服务电话：0832-962587

第三节 股本变动及股东情况

1.报告期内增减资及合并分立情况

报告期内，本行未增减注册资本，未发生合并分立情况。

2.股东情况

（1）报告期末股权数量、股东总数

截至 2024 年末，本行总股本 250,047,000 股，股东总

数 12 户。其中：法人股东 8 户（其中国有法人股东 4 户），

共持股 23,668.46 万股，占比 94.65%；自然人股东 4 户，共

持股 1,336.24 万股，占比 5.35%。

（2）报告期末最大十名股东及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期初股

权数

（万股）

期初

持股

占比

期间股权

变化数

（万股）

期末股

权数

（万股）

期末

持股

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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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宜宾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2,752 51% 0 12,752 51%
2 四川省水电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司 2,500 10% 0 2,500 10%
3 四川省恒信实业有限公司 2,500 10% 0 2,500 10%
4 内江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500 10% 0 2,500 10%
5 四川省资阳市金洋实业有限公司 1,665 6.66% 0 1,665 6.66%
6 隆昌市隆裕洗选煤业有限公司 786 3.14% 0 786 3.14%
7 四川省隆昌飞龙实业有限公司 668 2.67% 0 668 2.67%
8 罗程燕 668 2.67% 0 668 2.67%
9 王国鹏 334 1.34% 0 334 1.34%
10 隆昌发展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95 1.18% 0 295 1.18%

（3）持股 5%以上的股东

报告期内，本行持股 5%以上的股东共有 5 户，详见下表：

序号 股东名称

期初股

权数

（万股）

期初

持股

占比

期间股权

变化数

（万股）

期末股

权数

（万股）

期末

持股

占比

1 宜宾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2,752 51% 0 12,752 51%
2 四川省水电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司 2,500 10% 0 2,500 10%
3 四川省恒信实业有限公司 2,500 10% 0 2,500 10%
4 内江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500 10% 0 2,500 10%
5 四川省资阳市金洋实业有限公司 1,665 6.66% 0 1,665 6.66%

①宜宾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本行实际控制人，

宜宾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是根据原中国银监会四川监

管局批准，由原宜宾市城市信用社改制设立的地方性法人金

融机构。自 2006 年 12 月 27 日成立以来，定位于“服务地

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镇居民”，积极融入宜宾乃

至成渝地区蓬勃发展的区域经济和产业集群。

②四川省水电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司：省属国有企业，

成立于 2004 年 12 月 30 日，负责投资、经营、管理省级地

方电力国有资产，是四川省地方电力系统农网、城网、缺电

县、无电地区电力建设项目的总业主。2011 年 2 月，加入四

川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四川能投”），是四

川能投核心子集团,四川省水电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司实际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F%A1%E7%94%A8%E7%A4%BE/5144?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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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人为四川省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③四川省恒信实业有限公司：民营企业，成立于 2001

年 3 月 26 日，主要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凭资质证书经营)、

钢材建材销售、室内外装饰装修、房屋租赁、土地整理、土

石方工程、设施安装、建筑施工、物业管理等经营活动，与

本行法人股东四川省资阳市金洋实业有限公司存在一致行

动人关系，实际控制人李自君。

④内江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市属国有企业，成立于

2012 年 9 月 29 日，系内江市委市政府推进新城建设、旧城

改造、基建路网建设、产业园区建设、建筑全产业链发展而

培育的 AA 级国有控股企业（市管一类），内江建工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内江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5 四川省资阳市金洋实业有限公司：民营企业，成立

于 2000 年 1 月 26 日，主要从事建筑材料、建筑用钢筋产品、

模具、金属材料等销售经营活动，与本行法人股东四川省恒

信实业有限公司存在一致行动人关系，实际控制人李自君。

（4）主要股东情况

本行主要股东共有 6 户：

1.持股 5%以上的股东：宜宾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省水电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司、四川省恒信实业有限公

司、内江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四川省资阳市金洋实业有

限公司，具体情况见“第三节、2.（3）” 。

2.持股不足 5%但对本行有重要影响的股东（向本行派驻

一名监事）：隆昌发展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https://www.qixin.com/company/75395c4d-2516-4c17-aadd-afc18496c94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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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昌发展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市属国有企业，成立

于 2005 年 12 月 30 日，主要从事建设工程施工、河道采砂、

矿产资源（非煤矿山）开采等经营活动，隆昌发展建设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实际控制人为隆昌市财政局。

（5）法人股东股权质押情况

截至 2024 年末，本行暂无法人股东股权质押与解质押

情况。

（6）股权托管情况

本行已将全部股权托管至天府（四川）联合股权交易中

心股份有限公司，由托管机构为本行及本行股东提供登记托

管相关服务。

第四节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员工情况

1.报告期内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1）董事基本情况

截至 2024 年末，本行董事会成员共 9 名，其中执行董

事 3 名、股东董事 3 名、独立董事 3 名，具体情况如下：

类别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任职起止日期 推荐单位/现任职单位及职务
持股数

（万股）

执行董事 黄建川 男 1975.06
2024年 2月至

第五届董事会届满

宜宾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内江

兴隆村镇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
-

执行董事 邱龙斌 男 1971.04
2024年 2月至

第五届董事会届满

宜宾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内江

兴隆村镇银行党委副书记、行长
-

执行董事 许 迅 男 1972.12
2024年 2月至

第五届董事会届满

董事会薪酬管理及提名委员会；内江

兴隆村镇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
-

股东董事 唐 粼 女 1980.10
2024年 2月至

第五届董事会届满

宜宾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宾

市商业银行董事会秘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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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董事 杨晓玲 女 1971.11
2024年 7月至

第五届董事会届满

四川省水电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省水电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会计师

-

股东董事 冯 莉 女 1984.05
2024年 7月至

第五届董事会届满

内江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内江建

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会计
-

独立董事 李 强 男 1970.06
2024年 2月至

第五届董事会届满

董事会薪酬管理及提名委员会；西南

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
-

独立董事 谢 璐 女 1989.12
2024年 2月至

第五届董事会届满

董事会薪酬管理及提名委员会；成都

理工大学商学院金融投资系教授
-

独立董事 漆雁斌 男 1969.10
2024年 3月至

第五届董事会届满

董事会薪酬管理及提名委员会；四川

农业大学党委教师工作部部长
-

黄建川，本行党委书记、董事、董事长。四川农业大学

金融学专业毕业，大学本科。同时担任四川省银行业协会第

五届村镇银行工作委员会主任、四川省银行业协会第十届监

事。曾任宜宾市商业银行公司业务部总经理、业务发展部总

经理兼信贷部总经理。

邱龙斌，本行党委副书记、行长。成都信息工程学院金

融管理专业毕业，大学本科。曾任中国人民银行隆昌支行监

管员、内江银保监分局监管员。

许迅，本行党委委员、副行长。澳门城市大学工商管理

专业毕业，硕士研究生。曾任隆昌县城区信用社任主任。

唐粼，本行董事。西南财经大学产业经济学毕业，博士

研究生。现任宜宾市商业银行董事会秘书，曾任中国建设银

行成都天府新区支行部门副经理；成都成渝建信股权投资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高级投资经理；成都华腾普益股权投资基金

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投资总监和副总经理；成都东广腾悦贸易

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兼总经理；航天科工通信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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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成都市普惠融资担保有限责任

公司监事；四川越盛实业开发有限公司董事；成都东广能源

有限公司董事；成都成华产业振兴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执行事务人委派代表。

杨晓玲，本行董事。四川大学经济学系会计专业毕业，

专科。现任四川省水电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司副总会计师，

曾任四川省水电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司财务资产部部长、四

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监事、四川省水电投资经营集团永

安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四川能投金鼎产融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董事、四川能投新城投资有限公司董事。

冯莉，本行董事。成都信息工程学院旅游管理专业毕业，

本科。现任内江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会计，曾任四川长虹

空调股份有限公司任财务运营管理、内江盛泰物业有限责任

公司会计、内江盛泰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任会计。

李强，本行董事。西南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

现兼任成都西交华测轨道交通技术有限公司董事。曾任本行

监事。

谢璐，本行董事。成都理工大学商学院金融投资系教授。

现兼任盈科瑞诚税务师事务所（重庆）有限公司咨询专家、

教育部应用经济学硕士学位论文评审专家、四川普惠融资担

保有限公司咨询专家。

漆雁斌，本行董事。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应用经济学

专业毕业，博士研究生。现任四川农业大学党委教师工作部

部长，曾任四川农业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党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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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记。

报告期内，上述 9 名董事均能亲自出席三分之二以上董

事会会议，独立董事在本行工作时间在十五个工作日以上，

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

主任委员在本行工作时间在二十个工作日以上。

（2）监事基本情况

截至报告期末，经股东大会和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

监事共 5 名，其中：职工监事 2 名、股东监事 1 名、外部监

事 2 名。具体情况如下：

类别 姓 名
性

别

出生

年月
任职起止日期 推荐单位/现任职单位及职务

持股数

（万股）

监事长、

职工监事
倪洪涛 男 1968.12

2020年 6月至

第四届监事会届

满

内江兴隆村镇银行职工代表大会；内江

兴隆村镇银行监事长
-

职工监事 王建芳 女 1971.07
2020年 6月至

第四届监事会届

满

内江兴隆村镇银行职工代表大会；内江

兴隆村镇银行风险管理部高级经理
-

股东监事 秦志平 男 1964.02
2020年 6月至

第四届监事会届

满

隆昌发展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隆昌

发展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总支委

员、财务总监

-

外部监事 潘席龙 男 1969.11
2020年 6月至

第四届监事会届

满

内江兴隆村镇银行；成都财情教育科技

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

外部监事 陈俍婧 女 1986.12
2020年 6月至

第四届监事会届

满

内江兴隆村镇银行；内江彩色鱼教育投

资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内江投资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部长

-

倪洪涛，本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监事、监事会主席。

四川广播电视大学金融专业毕业，大学本科。曾任内江银保

监分局统计信息处副处长、威远县监管办事处主任兼统计信

息处处长。

王建芳，本行监事。四川大学法学专业毕业，大学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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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任内江兴隆村镇银行风险管理部高级经理，2023 年 7 月办

理内退。曾任中国农业银行泸定县支行办公室负责人。

秦志平，本行监事。内江财贸学校会计专业毕业。曾任

隆昌发展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总支委员、主办会计、财

务总监。

陈俍婧，本行监事。重庆工商大学保险专业毕业，大学

本科。现任内江彩色鱼教育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内江

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部长。曾任邮政储蓄银行

内江滨江西路支行网点支行行长、中区支行公司部经理、中

区支行专职对公客户经理、内江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融资

部副部长。

潘席龙，本行监事。浙江农业大学经济贸易学院（现浙

江大学经济学院）农业经济管理专业博士，西南财经大学中

国金融研究院副教授。现任成都财情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执行

董事。曾任内江兴隆村镇银行独立董事。

报告期内，上述 5 名监事均能亲自出席三分之二以上监

事会会议，外部监事在本行工作时间在十五个工作日以上。

（3）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职务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任职起止日期 持股数（万股）

行长 邱龙斌 男 1971.4 2017年 3月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 -

副行长 许 迅 男 1972.12 2020年 9月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 -

副行长 刘宏伟 男 1970.8 2020年 9月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 -

副行长 李晓东 男 1970.1 2024年 2月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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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龙斌，本行党委副书记、行长。成都信息工程学院金

融管理专业毕业，大学本科。曾任中国人民银行隆昌支行监

管员、内江银保监分局监管员。

许迅，本行党委委员、副行长。澳门城市大学工商管理

专业毕业，硕士研究生。曾任隆昌县城区信用社任主任。

刘宏伟，本行副行长。中央广播电视大学金融学毕业，

大学本科。曾任内江兴隆村镇银行信贷管理部总经理、机关

工会主席、资中支行行长。

李晓东，本行副行长。四川广播电视大学金融学毕业，

大学本科。曾任宜宾市商业银行内江分行副行长。

2.报告期内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变更情况

董事变更情况。报告期内，独立董事赵静梅于 2024 年 1

月 22 日向本行董事会申请辞职，于 2024 年 3 月 22 日正式

辞去本行独立董事及相关专门委员会职务；独立董事漆雁斌

于 2024 年 3 月 21 日获得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批复，于 2024

年 3 月 22 日正式聘任为本行独立董事。2024 年 2 月 22 日，

本行完成董事会换届工作，四川省水电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

司派驻的鞠晓玲、内江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派驻的胡国庆

不再担任本行股东董事，分别派驻杨晓玲、冯莉担任本行股

东董事，杨晓玲、冯莉于 2024 年 7 月 1 日获得董事任职资

格批复，于 2024 年 7 月 4 日正式聘任为本行股东董事。

监事变动情况。报告期内，本行无监事成员变更。

高级管理人员变更情况。报告期内，李晓东于 2024 年 2

月 26 日获得副行长任职资格批复，于 2024 年 2 月 27 日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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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聘任为本行副行长。

3.员工情况

截至报告期末，本行在岗员工 212 人，其中，研究生 19

人，占比 8.96%，大学本科学历 138 人，占比 65.1%，大专

生 54 人，占比 25.47%，中专及以下学历 1 人，占比 0.47%。

4.年度薪酬管理情况

（1）薪酬管理架构、决策程序及制度

董事会按照国家有关法律和政策规定负责本行的薪酬

管理制度和政策设计。董事会下设立薪酬管理及提名委员

会，主要职责包括：根据本行发展状况和国家监管政策，以

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岗位的工作范围、职责及其重要性、

本行效益完成情况等，制订本行薪酬政策和实施方案负责对

本行薪酬制度执行情况进行监督，审议相关部门修改制定的

绩效考评制度和指标体系等。本行建立了较为完善的薪酬管

理制度体系，明确了薪酬管理、薪酬结构、薪酬体系、薪酬

支付及薪酬扣回等规定，主要包括：薪酬管理制度、绩效考

核管理制度、绩效薪酬延期支付管理办法等。

（2）年度薪酬总量、受益人及薪酬结构分布

报告期内，全行 212 名员工在本行领取薪酬，2024 年度

员工薪酬总额 3477.63 万元，已发放员工薪酬 3133.99 万元

（根据相关规定，员工年度薪酬发放金额最终未确定，目前

披露薪酬仅为当期已支付的薪酬金额）。

（3）薪酬与业绩衡量、风险调整情况

本行各层级薪酬与经营业绩、风险控制考核结果挂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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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由董事会向经营管理层下达经营目标计划，经营管理层

将经营考核指标分解落实至业务部门和分支机构，实施薪酬

与经营目标挂钩，经过层层考核，按考核结果发放薪酬。

（4）薪酬延期支付和非现金薪酬情况

本行对高级管理人员及对风险有重要影响岗位上的员

工实行绩效薪酬延期支付管理。董事长、监事长、行长绩效

薪酬延期支付的比例为当年绩效薪酬的 50%，其他人员绩效

薪酬延期支付的比例为当年绩效薪酬的 40%，绩效薪酬延期

支付期限一般为 3 年，绩效薪酬延期支付提留满 3 年后，根

据本人风险释放情况实行逐年滚动兑付。2024 年度延期支付

总额为 286.16 万元。报告期内，本行按照《内江兴隆村镇

银行绩效薪酬延期支付管理办法（修订）》，扣回相关人员

延期支付绩效薪酬约 19.78 万元。

（5）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情况

报告期内，在本行领取薪酬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共 14 人，2024 年已发放年度薪酬总额（税前） 为 362.86

万元，薪酬总额（税前）在 30 万以上（含）7 人，30 万元

以下 7 人。根据相关规定，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年度薪酬发放金额未最终确定，目前披露薪酬仅为当期已支

付的薪酬金额。报告期内，本行无专职的股东董事及股东监

事，也无专职股东董事及股东监事在本行领取薪酬和延期支

付的情况。

（6）年度薪酬方案制定及指标完成情况

本行依据年度经营计划及薪酬标准、绩效考核等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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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薪酬预算，确定年度薪酬总额，提交董事会审议通过后

执行。2024 年本行较好地完成了董事会下达的各项指标，主

要监管指标满足监管要求。

（7）报告期内，本行未出现超出原定薪酬方案的例外情

况。

第五节 公司治理

1.公司治理情况

本行构建了现代公司治理架构，股东大会为最高权力机

构、董事会为决策管理机构、监事会为监督机构、高级管理

层为执行机构。明确了“三会一层”各治理主体的议事规则

与决策程序，确保各治理主体运作顺畅有序。本行实行一级

法人、分级经营的管理体制，各机构作为非独立核算单位，

在总行授权下进行经营管理活动，并对总行负责。

报告期内，本行继续完善法人治理体系，将党的领导深

度融入公司治理机制，落实党委“前置研究”程序要求，做

好党委议事规则和公司治理决策机制的有效衔接。同时，持

续优化公司治理制度体系，强化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风险

水平整体可控，内部管控精细化水平提升，抗风险能力得到

了进一步加强。

股东股权管理方面，本行逐步建立并完善了股东股权管

理制度体系，包括本行《章程》《内江兴隆村镇银行大股东

行为管理办法》《内江兴隆村镇银行股东权利义务手册》《内

江兴隆村镇银行股权管理办法》《内江兴隆村镇银行股权质

押管理办法》和《内江兴隆村镇银行股权托管暂行办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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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制度层面推进银行治理规范化，强化了股东资质审查与评

估、信息登记管理。

“三会一层”运作方面，本行制定了《内江兴隆村镇银

行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内江兴隆村镇银行董事会议事规则》

《内江兴隆村镇银行监事会议事规则》及董事会下设专门委

员会工作细则等制度，并依法依规运作。所有董事均在获得

监管机构任职资格批复后正式履职，监事会每年对董事、监

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履职情况进行评价。

关联交易管理方面，本行根据监管要求制定了《内江兴

隆村镇银行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内江兴隆村镇银行董事会

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工作细则》《内江兴隆村镇银行关联交

易审批制度》等，建立了以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和

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办公室为主的关联交易管理架构，强化

关联交易管理。同时，本行建立了关联方名单并定期更新，

坚持做好对关联交易的实时监测及台账管理。

通过不断完善制度建设、建立有效管理机制和加强股东

行为管理等措施，本行的公司治理取得了一定成效，整体评

价良好。

（1）股东大会

按照本行《章程》，本行股东大会是本行的最高权力机

构，代表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依照法律法规和本行《章程》

的规定行使职权，主要包括：对聘用或解聘为本行财务报告

进行定期法定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作出决议；决定本行经营

方针和投资计划；选举和更换董事、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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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审议批准本行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对本行

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作出决议；审议批准法律法规、监管

规定或者本行《章程》规定的应当由股东大会决定的其他事

项等。

本行在召集、召开股东大会的过程中，始终遵循《公司

法》及本行《章程》的相关规定。在通知发布、文件准备、

会议报告及审议议案等各个环节，均依法严格操作，以确保

所有股东能够充分、平等地行使知情权、参与权和质询权。

此外，每次股东大会均邀请专业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

意见书，以维护会议的合法性和公正性。

（2）董事会及其专门委员会

根据本行《章程》规定，本行董事会对股东大会负责，

并依据《公司法》和本行《章程》行使职权，对本行经营和

管理承担最终责任，行使职权主要包括：负责召集股东会并

向大会报告工作；执行股东会决议；制定本行经营发展战略

并监督其实施；法律法规、本行《章程》规定及股东会授权

的其他事项。

报告期内，董事会认真执行国家金融方针政策，有效落

实监管部门监管意见，科学决策重大经营事项，在风险化解、

合规内控等方面均发挥了核心作用。董事会下设战略发展委

员会、薪酬管理及提名委员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关联交易

控制委员会、三农发展委员会、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审

计委员会 7 个专门委员会，制定了各委员会工作细则和工作

职责，各专门委员会按照职责管理、协调、监督公司的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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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

（3）监事会

根据本行《章程》规定，本行监事会是本行的内部监督

机构，对股东大会负责，并向股东大会报告工作，职责主要

包括：监督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及其成员履职尽责情况；对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履职情况进行综合评价；监督董

事会和高级管理层的重要财务决策和执行情况；法律法规规

定的其他职权。

报告期内，监事会的人数、构成符合法律法规和本行《章

程》的要求。本行监事会认真履行监督职责，依法独立行使

职权，积极有效地开展工作，对本行重大决策、重要经营活

动、内控管理以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勤勉履职等方面进行

有效的监督，切实维护了本行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4）高级管理层履行职责情况

按照本行《章程》，高级管理层对董事会负责，同时接

受监事会监督。高级管理层依法在其职权范围内的经营管理

活动不受干预。本行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行长负责制。

报告期内，本行高级管理层根据本行《章程》及董事会

授权开展经营管理活动，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围绕全

行战略目标，积极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不断夯实管理基础，

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确保安全运营，各

项业务发展及主要指标保持稳健，经营业绩良好，风险整体

可控。

2.信息披露与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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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本行严格按照充分性、准确性和及时性原则，

做好信息披露工作。通过营业场所、本行官方网站、微信公

众号以及董事会、股东大会等多种途径和方式向股东及客户

披露本行的相关信息。同时，认真对待股东、客户和社会人

士的来信、来电、来访和咨询，确保所有股东有平等的机会

获得信息，切实维护广大股东的利益。

3.部门及机构设置

报告期末，本行总行内部设有党群人力部、董事会办公

室、监事会办公室、综合管理部、资金财会部、信贷管理部、

会计管理部、风险管理部、科技信息部、重要客户服务部、

内部审计部、合规管理部、纪检监察室共 13 个职能部门，

共同承担了党建、人力资源、公司治理、财务管理、业务管

理、会计管理、风险管理、信息技术、审计合规等九大综合

管理体系的职责，以及纪检监察、安全保卫、反洗钱监测等

监督保障体系的职责。

报告期内，本行营业网点未发生变动。截至报告期末，

本行共设 19 个机构，18 个营业网点，分布于内江市、隆昌

市、资中县、威远县。具体分布情况如下：
序

号
机构名称 地址 电话

1 内江兴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省内江市东兴区汉安大道 18号 1栋 2
号（1-4层）

0832-2229775

2
内江兴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兴

支行

四川省内江市东兴区西林大道 299号、297
号、295号、293号、291号、289号、287
号、285号

0832-2260635

3
内江兴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千

支行
四川省内江市市中区滨江东路 158号 1层 0832-2120638

4
内江兴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沱江

支行

四川省内江市东兴区汉安大道东段 22号、24
号、26号、28号、30号、32号

0832-2186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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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内江兴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汇

支行

四川省内江市东兴区兴隆路东段 348号、352
号

0832-2273713

6
内江兴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白马

支行

四川省内江市市中区白马镇工商街 2号、4
号

0832-2264709

7
内江兴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华

街支行
内江市市中区江华街 139、141号 0832-2951082

8
内江兴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中

支行
四川省资中县水南镇资州大道南一段 145号 0832-5830688

9
内江兴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中

城南支行

四川省资中县水南镇苌弘路 227、229、231、
233号

0832-5832088

10
内江兴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中

北街支行

四川省内江市资中县重龙镇小东街 8、10、
12号

0832-5836277

11
内江兴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中

东大道支行

四川省资中县水南镇东大道三段 124、126、
128号

0832-5530558

12
内江兴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隆昌

支行

四川省隆昌市古湖街道办事处大西街二段

98号
0832-3996667

13
内江兴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隆昌

花园支行
四川省隆昌市东新街 161号 0832-3959970

14
内江兴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隆昌

西区支行

四川省隆昌市隆华路一段 171、173、175、
177号

0832-3933536

15
内江兴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隆昌

东区支行

四川省隆昌市金鹅街道办事处隆泸大道 215
号

0832-3959803

16
内江兴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威远

支行

四川省威远县严陵镇外北路东段 137号、141
号、145号

0832-8211328

17
内江兴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威远

人民路支行
四川省威远县严陵镇顺城街西段 115号 0832-8236507

18
内江兴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威远

中心街支行

四川省内江市威远县严陵镇中心街 212号、

214号、216号
0832-8236307

19
内江兴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威远

西街支行
四川省威远县严陵镇西街 27、29、31号 0832-8223891

第六节 股东大会情况简介

报告期内本行共召开股东大会 3 次，其中 2 次通过线上

视频会议召开，1 次为线下会议，会议地点在四川省内江市

市中区河坝街 18 号六楼 7 号多功能厅，具体情况如下：

1.本行于 2024 年 2 月 22 日召开第二十九次（临时）股

东大会，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理人共 7 户，代

表股份 19,565.51 万股，占总股本 25,004.7 万股的 7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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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 2023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提案》

《关于制定〈内江兴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利分配管理

办法（试行）〉的提案》《关于修订〈内江兴隆村镇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提案》《关于赵静梅同志申请辞去内江

兴隆村镇银行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及相关专门委员会职

务的提案》《内江兴隆村镇银行第五届董事会董事设置及候

选人产生说明》《内江兴隆村镇银行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

人提名的提案》6 个决议事项。

2.本行于 2024 年 6 月 28 日召开第三十次股东大会，出

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理人共 10 户，代表股份

24,065.03 万股，占总股本 25,004.7 万股的 96.24%。会议

审议通过了《内江兴隆村镇银行第四届董事会工作报告》《内

江兴隆村镇银行监事会 2023 年工作报告暨 2024 年工作意

见》《内江兴隆村镇银行 2023 年度经营工作报告》《内江

兴隆村镇银行关于 2023 年度财务决算及预算执行情况报告》

《内江兴隆村镇银行关于 2023 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的提案》

《内江兴隆村镇银行董事会 2024 年度工作意见》《内江兴隆

村镇银行 2024 年度经营工作意见》《内江兴隆村镇银行 2024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草案）》8 个决议事项。

3.本行于 2024 年 12 月 30 日召开第三十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理人共 7 户，

代表股份 19,565.51 万股，占总股本 25,004.7 万股的

78.25%。会议审议通过了《内江兴隆村镇银行第五届监事会

监事候选人提名的提案》1 个决议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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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 3 次股东大会所代表股份均达到了《公司法》和本

行《章程》规定要求。律师事务所为会议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第七节 董事会报告

1.董事会日常工作

（1）报告期内董事会会议情况和决议情况

报告期内，董事会共召开 5次现场会议和 4次书面传签，

共审议形成了包括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利润分配

方案等 65 项决议，强化了董事会职能作用，确保了各项业

务正常发展。

（2）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共有 69 项提案提交股东大会、董事会审议，

其中股东会决议 15 项，董事会决议 54 项，股东大会及董事

会形成的各项决议较为科学、可行，可操作性强。股东大会

决议和董事会决议均已执行完毕。

（3）董事会及各专门委员会履职情况

报告期内，各委员会切实履行职责，增强了董事会决策

的科学性和合理性。2024 年董事会下设各专门委员会共召开

会议 19 次，审议了高管聘任、风险管理、关联交易、合规

案防、消费者权益保护等重大事项，有效发挥了专业职能。

（4）独立董事履职情况

2024 年度，独立董事李强、赵静梅、谢璐、漆雁斌能够

严格按照《公司法》《银行保险机构董事监事履职评价办法

（试行）》《银行保险机构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及相关

专委会工作细则等规定和要求，勤勉、忠实、尽责的履行职



— 21 —

责，充分发挥独立董事作用，维护公司整体利益和全体股东

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年度内独立董事李强亲自出席

董事会会议 9次；独立董事赵静梅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 1次，

委托独立董事李强出席会议 1 次（履职期间涉及 2 次会议）；

独立董事谢璐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 9 次；独立董事漆雁斌亲

自出席董事会会议 6次，委托独立董事李强出席会议 1次（履

职期间涉及 7 次会议）。独立董事对董事会的各个议案均投

赞成票，没有反对、弃权的情况；并本着公正、公平、客观

的态度，对相关议题发表了独立意见。

2.报告期本行经营管理情况

（1）本行支农支小业务开展情况

为更好地满足小微企业融资需要，本行共计 18 家支行

均设立了小微企业服务团队，均可办理小微贷款业务。截至

报告期末，本行各项贷款余额 352,852.74 万元，各项贷款

增速 10.17%，年末普惠小微企业贷款户数 1,772 户，较上年

增加 290 户；普惠小微企业贷款余额 233,455.93 万元，较

年初增加 18,867.42 万元，增速 8.79%，高于各项贷款增速

0.13 个百分点，完成监管“两增”指标。当年累计投放的普

惠小微贷款加权平均利率 6.85%。

涉农贷款余额 179,809.9 万元，较年初增加 24,683.11

万元，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 128,015.62 万元，单户授信总

额 500 万元以下普惠型农户经营性贷款和 1,000 万元以下普

惠型涉农小微企业贷款增速 15.6%，较各项贷款增速高 6.94

个百分点，完成监管“涉农两个不低于”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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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风险管理

①主要风险状况

当前银行业面临的主要风险为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

操作风险、市场风险、信息科技风险及声誉风险。报告期内，

本行风险水平总体平稳可控。

报告期内本行严格贯彻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及监管要求，

强化客户分层分类，加强对涉农、小微、民营企业等信贷支

持力度，积极开展重点领域排查工作，做到风险早识别、早

预警、早处置，确保信用风险水平与业务发展相匹配。信用

风险整体可控。

●流动性风险状况

2025 年本行存贷款稳定上升，年末余额分别较年初增

9.53%和 10.17%，各项资产业务均按照经营计划和限额要求

有序开展，流动性比例长期保持在较高水平，流动性整体状

况良好。

●市场风险状况

本行尚未开展股票、商品、外汇及衍生产品业务，面临

的市场风险主要为利率风险。2024 年，本行加强了市场风险

的管理，制定了《内江兴隆村镇银行市场风险管理办法》，

通过建立市场风险的组织架构，规定市场风险计量和市场风

险限额管理等内容，报告期内市场风险总体可控。

●操作风险状况

本行建立健全操作风险管理组织架构，各层级各部门职

能职责清晰、完善，构建统筹安排+分条线操作风险管理机



— 23 —

制，基本覆盖所有重点业务、产品和关键管理环节。报告期

内持续开展制度后评价，不断反检和完善制度体系，加强信

息科技支撑，健全员工合规教育体系，深化监督检查及加大

问责整改力度，及时纠偏，全行严格按照监管及本行内控管

理要求强化操作风险防范，全年未发生重大操作风险事件，

操作风险总体可控。

●信息科技风险状况

为切实提升本行信息科技风险管理水平，保障本行业务

信息系统稳定运行，本行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有效的措施。一

是强化应急演练，提升业务连续性保障能力。2024 年，本行

自主组织实施了金融城域网与网络安全应急演练，并协同兴

业数金等机构共同开展应急演练共计 10 次，基本涵盖了本

行的核心业务系统、SGB 柜面系统、信贷系统、代理支付系

统、农信银系统等重要信息系统。通过演练，提升了参演部

门及人员的应急处理能力，验证了预案的有效性和可行性，

从而显著增强了本行在面对系统突发故障时的业务连续性

保障水平。二是深化信息科技风险排查工作。2024 年，本行

进一步加大了对信息科技风险的管控力度，由总行风险管理

部牵头，负责统筹管理信息科技风险相关工作，将信息科技

风险全面纳入整体风险管理体系之中，并协同各方顺利完成

了网络和数据安全风险排查工作。与此同时，全年组织科技

人员以及厂商技术人员开展了 4 次全行网点信息科技巡检。

运用现场检查与日常非现场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及时察觉科

技信息条线潜在的故障隐患或存在的问题，切实保障了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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柜面设备、网络设备、服务器设备、UPS 电源等各类硬件设

备的稳定运行，为本行的业务发展筑牢了坚实的科技防线，

提供了有力的信息科技支撑。

●声誉风险状况

报告期内本行声誉风险总体平稳可控，未发生中高风险

声誉事件。为提升声誉风险管理水平，本行制定了《内江兴

隆村镇银行声誉风险管理制度》《内江兴隆村镇银行声誉风

险应急预案》《内江兴隆村镇银行声誉风险管理实施细则》

等制度和办法，同时持续开展 7×24 小时舆情监测值守，利

用舆情监测平台系统实施全网实时监测。同时，本行坚持牢

固树立“声誉风险无小事，声誉风险管理人人有责、重在预

防”的观念，确保声誉风险的有效管控。

②风险管控情况

董事会风险管控情况如下：

董事会是本行风险管理最高决策机构，承担本行风险管

理的最终责任，决定本行总体风险管理策略、政策和程序，

确定本行风险偏好、可以承受的总体风险水平，督促高级管

理层采取必要的措施识别、计量、监测和控制各种风险。报

告期内，董事会及风险管理委员会定期召开会议审阅流动性

风险压力测试报告、反洗钱工作报告、消费投诉分析报告等，

按照规定对重要风险事项进行决议并监督落实。

高管层风险管控情况如下：

信用风险管理策略：持续健全信用风险与集中度风险管

理体系，完善风险管理政策、制度和流程，强化中后台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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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衡和中后台协调联动来提升表内、表外信贷与非信贷风险

管控能力。在总量层面设立限额，通过制定年度信贷指引政

策合理安排风险资产在行业、客户、产品、期限等方面的分

布，防范风险过度集中，加大不良风险资产处置力度，持续

增强抵御风险能力。

流动性风险管理策略：本行在开展各项经营活动时始终

坚持将流动性风险管理放在首位，一是在日常流动性风险监

测和控制基础上，重点加强流动性风险限额测算及控制工

作。二是开展压力测试和应急演练，不断完善应急预案，提

升流动性管理的主动性和灵活性。三是通过对资产负债、流

动性指标、流动性压力测试、流动性风险限额等方面综合分

析，合理安排流动资金，提高资金收益。

市场风险管理策略：完善市场风险识别、计量、监测和

控制体系，严格进行限额管理，确保市场风险可控。

操作风险管理策略：一是不断建立完善操作风险统筹安

排+分条线管理机制，层层压实管控责任；持续开展制度后

评价，完善制度体系，加强流程控制，规范运营；二是坚持

实施监督检查，对发现的风险隐患及时整改纠偏；强化合规

教育培训，提升员工履职能力；三是逐步健全内部信息科技

系统，增强系统硬性控制；四是增强岗位刚性约束和员工行

为管控，加强业务连续性保障，确保不发生重大操作风险事

件。

信息科技风险管理策略：报告期内，本行持续优化信息

科技风险管理体系，取得显著成效。一是制度体系进一步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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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新制定及修订《内江兴隆村镇银行关于数据治理工作实

施细则》《内江兴隆村镇银行计算机管理办法》《内江兴隆

村镇信息科技外包管理办法》《内江兴隆村镇生产业务系统

数据维护管理制度》《内江兴隆村镇银行网络系统安全运行

突发事故应急预案》等重要制度，覆盖关键风险监测、系统

运维及网络安全管理全流程，夯实风险管理基础。二是报告

期内开展专项现场审计，重点围绕系统稳定性强化、性能可

靠性提升、技术风险防控及信息安全控制优化等领域实施审

查，通过问题整改推动信息科技风险管理体系完善，进一步

提升了信息科技风险管理策略。

声誉风险管理策略：一是建立声誉风险管理的组织架

构，明确了董事会、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高级管理层和

牵头部门的工作职责；二是明确声誉风险管理的内容，包括

声誉风险的排查、声誉事件分类分级管理、声誉风险在内的

金融风险应急处理方案和制度等；三是明确声誉风险的管理

程序，确定了高级管理层向董事会的报告频率和突发性声誉

风险事件的报告方式等；四是严格执行 7×24 小时舆情监测

值班制度，确保舆情监测的及时性和全面性。

③风险管理系统建设情况

目前本行建立了核心业务系统、信贷管理系统、财务管

理系统、反洗钱系统、金融反诈一体化平台等信息系统对风

险进行管理，全年系统运行平稳，较为有效地支持了本行对

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及流动性风险等主要风险的

管理，保障相关风险信息数据的提取、风险指标的监测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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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指标的系统控制有效。

（3）内部控制

①内部控制管理框架

本行内部控制管理框架主要由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管

理层、内控管理职能部门、内部审计部门、总行业务条线管

理部门、经营机构组成，内控管理架构设置符合自身特点，

分工合理、职责明确、报告关系清晰。

②内部控制建设情况

本行认真贯彻落实《商业银行内部控制指引》要求，围

绕内部控制目标，以全覆盖、制衡性、审慎性、相匹配性为

原则，从完善治理架构、健全制度机制、改进管理模式、再

造业务流程、加强控制措施等方面持续完善内控体系建设，

不断规范内部管理，努力提升经营管理水平和风险防控能

力。总体来看，本行内部控制范围涵盖了所有管理、业务流

程及岗位，形成了对风险进行事前防范、事中控制、事后监

督纠正的内控机制。

报告期内，本行董事会发挥公司治理核心作用，依法行

使经营决策权，监事会积极发挥监督作用，高级管理层强化

董事会批准的各项战略、政策、制度和程序决议的执行力；

通过开展年度内部控制评估，针对性提出加强公司治理薄弱

环节建设、进一步健全长效机制、加大风险排查和问责整改

力度、持续完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等改进措施。年度内持续

加强内控制度的梳理与修订完善，不断健全内控制度体系，

基本覆盖所有关键业务及管理环节；加强员工管控，定期开



— 28 —

展员工异常行为排查，严格不相容岗位分离与相互制约，实

施重要岗位轮换，严格入职审查和离职审批；持续开展合规

教育培训，全年共开展各类线上、线下培训 65 次，累计培

训人员达 3359 余人次；健全信息系统，加强系统自动控制。

总体来看，本行内部控制体系运行良好，控制基本有效；内

部控制政策与措施基本覆盖主要风险点，且能在具体工作中

有效落实。

③内部检查监督情况

报告期内，本行围绕信贷业务、柜面与会计结算、员工

行为管理等重点领域立项开展排查检查 19 项，对全辖机构

开展案防合规检查，落实审计监督，及时整改风险隐患和问

题，不断提升风险防范能力。从各项常规及专项排查情况看

本行各项业务总体风险可控。

（4）内部审计

①审计体系建设

本行建立了独立、垂直的内部审计体系。内部审计工作

向董事会负责并报告，接受董事会的指导、考核和评价，接

受监事会的监督，并与高级管理层沟通审计情况。本行内部

审计覆盖全部业务和全部机构，遵循独立、客观和公正的原

则，通过开展系统的监督、评价与咨询活动，有效发挥内部

审计的监督职能、评价职能和管理控制职能。

②审计监督情况

报告期内，本行持续加强审计监督，突出风险导向审计，

加强风险信息预判，持续推进现场与非现场并重，认真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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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督导整改，不断强化内部审计在风险管理、内部控制以

及公司治理中的作用：一是以风险为导向，充分考虑监管关

注事项、国家重大政策要求并结合审计资源配置，制定年度

审计计划，报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严格执行；二是依规开展

各项审计，筑牢监督防线。全年共开展审计项目 10 项，项

目涵盖关联交易、柜面业务、信贷业务、反洗钱业务、财务

管理、薪酬管理等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并针对审计发现问

题督促整改，持续促进规范运营；三是积极配合发起行对本

行全面审计工作，强化审计结果运用，进一步规范内部管理，

提升管理质效。

（5）关联交易

报告期内，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及相关部门按

照《商业银行股权管理暂行办法》《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

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按季收集本行主要股东关联方名单，

对关联交易进行确认和审查、审批。本行关联交易事项的条

件及贷款利率遵循商业原则与监管规定，以不优于非关联方

同类交易的条件进行，不存在损害本行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行内部审计部对关联交易进行了专项审计。

按照《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标准，报告期

内，本行发生授信类关联交易 11 户 12 笔，交易金额合计

6934 万元，均为重大关联交易；发生服务类一般关联交易 1

户 1 笔（委托贷款），手续费用 126 万元。截至 2024 年末，

授信类关联交易共计 12 户 13 笔，交易余额 （扣除存单质

押及保证金后）6938.5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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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4 年末，本行单一最大客户关联度未超过资本

净额的 10%；最大集团客户关联度未超过资本净额的 15%；

全部关联度未超过资本净额的 50%，符合监管规定。

2024 年度本行与主要股东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关联方、一致行动人、最终受益人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为

7060 万元，其中 12 笔为授信类关联交易，1 笔为服务类关

联交易。按照交易金额划分，12 笔为重大关联交易，1 笔为

一般关联交易。 报告期末，本行与主要股东及其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关联方、一致行动人、最终受益人发生的授信

类关联交易余额 6938.50 万元。

（6）消费者权益保护

公众宣传方面，2024 年本行积极参加行业协会及监管部

门组织的各种活动，如：“3•15 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教育宣

传活动”“普及金融知识万里行”“金融教育宣传月”等活

动，通过“进社区”“进商圈”等“五进”宣传方式开展知

识普及，开展针对性地金融知识咨询服务，并依托本行双基

合作工作，深入农村，做好农村留守村民、“一老一少”等

人群的金融安全与金融风险知识宣传，同时在各营业网点设

立宣传点，设置咨询台，摆放宣传资料，为消费者答疑解惑，

帮助社会公众了解金融知识，引导客户理性选择银行服务，

强化风险意识。

特殊消费者群体保护方面，针对老年群体金融支付需

求，保留柜面服务和现金存取设施，保障老年群体客户享有

的权利。通过开通“爱心窗口”，提供便民服务箱、老视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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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专座等便民设施为老年群体办理业务提供便利。上线了

APP 适老“关爱版”，包含“呼叫人工”“语音介绍”“帮

助指引”“语音搜索”等各项功能。

消费者投诉应对、处理情况，本年度收到 6 起客户投诉

的情况，6 起投诉在规定时限处理完毕，均为无责投诉。

第八节 监事会报告

1.监事会日常工作

监事会严格按照《银行保险机构公司治理准则》《商业

银行监事会工作指引》、本行《章程》规定，认真履行职责。

一是本年度共组织召开 5 次会议，共审议通过了包括监事会

工作报告及工作意见、利润分配、第五届监事会候选人提名、

重要制度等 12 项会议决议；二是听取包括经营工作报告、

财务执行情况等 3 项工作汇报；三是学习了“中共中央政治

局召开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的工作会议精神”、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

量发展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等内容，进一

步更新和提升了监事的业务素质和履职能力。同时监事会主

动了解和分析本行的运行情况，对董事会、高级管理人员的

履职尽责情况以及财务活动、风险管理、内部控制等工作进

行有效监督，针对有关问题提出建设性意见和建议，并持续

跟踪推进落实情况，充分发挥公司治理监督作用。

2.监事会主要工作开展情况

（1）努力提升监事会成员政治觉悟和履职能力

组织监事认真学习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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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对照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不

断提升监事会成员的政治站位和理论水平。组织监事学习

“内江金融风险形势分析”“中央政治局分析研究当前经济

形势和经济工作会议”内容及精神，参加中国银行业协会“公

司法修订后对银行业公司治理的影响探讨”，进一步更新和

提升了监事的业务素质和履职能力。

（2）积极发挥监事会监督职责

在年度工作中修订了《内江兴隆村镇银行董事履职评价

实施细则》《内江兴隆村镇银行监事履职评价实施细则》《内

江兴隆村镇银行高级管理人员履职评价实施细则》，督促制

定了《内江兴隆村镇银行操作风险管理办法（试行）》《预

期信用损失实施管理办法（试行）》《内江兴隆村镇银行风

险偏好与风险政策》《内江兴隆村镇银行市场风险管理办法》

等制度；列席董事会及经营层会议，积极履行议事监督职责，

对会议议案的合法合规性和决策过程进行监督，并适时提出

对利润分配、加强资产管理等方面的监督建议和意见。

（3）加强对高级管理人员履职情况监督

监事会坚持开展对高级管理人员履行职责全过程的监

督，主动了解和分析本行的运行情况，对董事、监事、经营

管理层的履职尽责情况以及财务活动、风险管理、内部控制

等工作进行有效监督，加强对董事会贯彻落实股东大会决议

情况的监督，加强对高级管理层执行董事会决议情况的监

督，注重从董事会、监事会、经营管理层及各高级管理人员

履行岗位职责情况逐项进行考核评定。同时对董事会和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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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层在流动性风险管理中的履职情况进行了专项监督.

（4）融合监督资源形成监督合力

监事会结合本行规模小、劳动密集、资金成本高的特点，

探索融合内外部监督资源，形成监督合力的协调监督机制。

一年来，监事会充分借助内审、风险、合规、纪检等内部人

力资源和“三道防线”的风险防范职能，加强对柜面业务、

信贷业务、风险管理、内部控制的监督检查。监事会将高管

履职监督融入纪检监督，配合银行业协会完善重点领域廉洁

风险点防控体系，从 9 个方面 21 个关键环节监督落实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从 4 个方面 17 个环节监督董事会、经营管

理层的决策部署。同时，监事会还借助发起行、外部审计力

量，对本行的内部管理和控制水平开展全方位、多维度的监

督检查，发挥了监督合力，进一步提升全行的内控管理水平。

（5）外部监事履职情况

2024 年度，外部监事陈俍婧、潘席龙认真履行职责，按

时参加监事会年度内各次会议、列席部分董事会股东大会，

对本行财务决策和执行、内部控制、风险管理、激励约束等

方面充分发挥监督作用。同时密切关注可能影响本行经营管

理以及整体财务状况的重大事项，关注高级管理层对董事会、

股东大会决议落实情况和经营工作中存在问题的整改情况，

促进经营管理的有序运行。履职中不受本行股东、管理层或

者其他与本行存在重大利害关系的单位或者个人的影响，能

就问题或需要关注的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第九节 财务会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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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审计报告（见附件 1）

本行本年度会计报表已经由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成都分所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审计，并

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XYZH/2025CDAA5B0046）。

2.财务报表（见附件 2）

第十节 备查文件

1.载有会计师事务所盖章、注册会计师签名并盖章的审

计报告原件。

2.内江兴隆村镇银行主要股东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关联方、一致行动人、最终受益人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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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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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资 产 负 债 表

2024年 12月 31日

会商银 01表

编制单位：内江兴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 年末数 年初数 负债和股东权益 年末数 年初数

资产： 负债：

现金及存放中央银行款项 596,406,758.25 423,360,150.38 向中央银行借款 55,408,002.19 57,653,525.87

存放同业款项 1,012,921,962.98 1,132,035,126.89
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存

放款项
1.60

贵金属 拆入资金

拆出资金 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负债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持有待售资产 吸收存款 4,821,898,943.86 4,393,338,007.83

发放贷款和垫款 3,398,324,433.43 3,057,528,893.26 应付职工薪酬 23,812,662.02 20,653,631.72

金融投资： 应交税费 1,104,868.60 1,948,201.77

交易性金融资产 持有待售负债

债权投资 51,133,348.42 预计负债 384,647.66 832,560.42

其他债权投资 应付债券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其中：优先股

长期股权投资 永续债

投资性房地产 租赁负债 14,111,274.60 11,051,132.26

固定资产 72,236,427.30 76,340,000.12 递延所得税负债 225,230.79 243,252.39

在建工程 33,091,198.22 26,284,858.15 其他负债 16,617,233.17 22,143,248.11

使用权资产 15,012,197.74 12,024,141.83 负债合计 4,933,562,862.89 4,507,863,561.97

无形资产 3,373,645.74 3,626,547.30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商誉 股本 250,047,000.00 250,047,000.00

递延所得税资产 42,115,652.31 48,915,816.68 其他权益工具

其他资产 63,295,481.92 59,755,059.19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1,409,922.95 1,409,922.95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盈余公积 18,197,280.55 15,963,159.39

一般风险准备 72,848,270.28 62,722,189.26

未分配利润 11,845,769.64 1,864,760.23

股东权益合计 354,348,243.42 332,007,031.83

资产总计 5,287,911,106.31 4,839,870,593.80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5,287,911,106.31 4,839,870,593.80

法定代表人： 主管财务工作负责人： 财务部门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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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润 表

2024年度

会商银 02表

编制单位：内江兴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年数 上年数

一、营业总收入 130,634,226.97 120,126,187.10

利息净收入 129,329,768.40 114,296,080.01

利息收入 249,942,695.50 219,267,672.19

利息支出 120,612,927.10 104,971,592.18

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 -1,182,088.06 -935,420.23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1,045,444.87 519,205.61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2,227,532.93 1,454,625.84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产生的收益

其他收益 1,351,115.19 277,451.33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汇兑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其他业务收入 1,116,780.89 1,091,480.15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18,650.55 5,396,595.84

二、营业总支出 101,562,714.89 117,752,232.96

税金及附加 1,848,524.85 2,218,175.55

业务及管理费 90,279,769.34 87,714,098.68

信用减值损失 9,403,267.74 27,768,821.93

其他资产减值损失

其他业务成本 31,152.96 51,136.80

三、营业利润（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29,071,512.08 2,373,954.14

加:营业外收入 564,868.09 44,359.79

减:营业外支出 153,986.31 1,188,300.37

四、利润总额（净亏损以“-”号填列) 29,482,393.86 1,230,013.56

减:所得税费用 7,141,182.27 -1,319,933.42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22,341,211.59 2,549,946.98

（一）持续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22,341,211.59 2,549,946.98

（二）终止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六、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53,106.29

（一）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

2.权益法下不能转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3.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4.企业自身信用风险公允价值变动

5.其他

（二）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53,10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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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权益法下可转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2.其他债权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5,518.36

3.金融资产重分类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额

4.其他债权投资信用减值准备 -47,587.93

5.现金流量套期储备

6.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7.其他

七、综合收益总额 22,341,211.59 2,496,840.69

八、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09 0.01

（二)稀释每股收益 0.09 0.01

法定代表人： 主管财务工作负责人： 财务部门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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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金 流 量 表

2024年度

会商银 03表

编制单位：内江兴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年数 上年数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客户存款和同业存放款项净增加额 401,113,563.90 677,920,086.34

向中央银行借款净增加额 -2,230,000.00 -84,724,000.00

向其他金融机构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收取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259,853,206.67 227,493,913.40

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回购业务资金净增加额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3,862,653.98 2,832,843.49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662,599,424.55 823,522,843.23

客户贷款及垫款净增加额 349,100,210.21 229,714,022.62

存放中央银行和同业款项净增加额 -151,800,257.99 221,785,836.68

为交易目的而持有的金融资产净增加额

拆出资金净增加额

返售业务资金净增加额

支付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94,994,380.59 93,480,968.04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48,076,715.08 39,673,500.74

支付的各项税费 15,444,666.65 17,251,655.47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36,383,577.79 26,718,044.27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92,199,292.33 628,624,027.8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70,400,132.22 194,898,815.41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18,650.55 24,155,829.60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8,650.55 24,155,829.60

投资支付的现金 50,000,000.00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10,180,577.82 30,182,008.67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60,180,577.82 30,182,008.67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0,161,927.27 -6,026,179.07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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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704,142.36 3,925,808.32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704,142.36 3,925,808.3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704,142.36 -3,925,808.32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206,534,062.59 184,946,828.02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921,202,130.17 736,255,302.15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127,736,192.76 921,202,130.17

法定代表人： 主管财务工作负责人： 财务部门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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